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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中国船舶    股票代码：600150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8-21 

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暨重大资产重组进

展公告 

 

重要提示： 

 公司与八名交易对方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共同签署《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》。 

 本次签署的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》仅为交易双方

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框架性约定，重组最终方案以各方签

署的相关正式协议为准。 

 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和

授权，以及国务院国资委、中国证监会等有权监管部门的批

复及同意，仍存在不确定性。 

 

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因控股股东正在

筹划重大事项，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票已于 2017 年 9

月 27日起停牌，并因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进

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。停牌期满 1 个月，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

展，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披露了《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》。停牌期满 2 个月，公司于 2017 年 11

月 2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股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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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继续停牌的议案》，并于 11 月 25 日披露了《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

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》，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

11 月 27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。停牌期满 3 个月，根据筹划重

大资产重组的进展，按照《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》 

等相关规定，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

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预案》，公司拟向

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A 股股票继续停牌，停牌时间为自 2017 年 12 月

27日起不超过 2个月。该议案已经 2017年 12月 26日召开的公司 2017

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根据上述议案，公司向上海证券交

易所申请自 2017 年 12 月 27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2 个月。停牌期满

4 个月，根据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，公司于 2018 年 1月 25日披

露了《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

告》。停牌期间，公司每 5 个交易日披露了相关《重大资产重组进展

公告》，公告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。 

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新华人寿

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

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人

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、北京东富天

恒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合称为“交易对方”）等 8名交易对方

持有的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外高桥造船”）36.2717%

股权；购买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

公司、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太平洋财产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

份有限公司等 6名交易对方持有的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中船澄西”）12.0880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按照《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指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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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的规定，公司于 2018 年 2月 12 日与交易对方签署了《中国船舶工

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框架协

议》”）。详细内容如下： 

一、签署《框架协议》的基本情况  

公司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 8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外

高桥造船 36.2717%股权和 6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中船澄西 12.0880%股

权。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，2018 年 2月 12日，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

《框架协议》。 

二、《框架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 

（一）签署主体  

甲方：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。  

乙方：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

限公司、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太平洋财产

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、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、北京东富天恒投资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。 

（二）重组方案  

1、标的资产  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拟定为 8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外高

桥造船 36.2717%股权和 6名交易对方持有的中船澄西 12.0880%股权。 

 2、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 

标的资产在此次交易中的定价应以经有权国资部门备案的评估

报告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参考依据，由本次交易各方协商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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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将按照资本市场公允的定价方式确定。 

3、交易方式  

公司拟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标的股权。  

（三）重组推进  

各方将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具体细节进一步磋商，包

括但不限于标的股权的作价、甲方发行股份的定价、纳入本次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股权范围等交易具体方案，以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

资产的交易程序和审批等。 

各方承诺，将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开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相关的尽职调查、审计、评估工作，共同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方案的完善及实施，尽快就本协议所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达成一致并签

署正式协议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自 2017 年 9 月 27 日停牌以来，公司及相关各方全力推进本

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，本次签署的《框架协议》仅为交易双方关于本

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框架性约定，并非最终的交易方案，公司与交易对

方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若与《框架协议》有任何内容不一致之处，均

以正式协议为准。 

 

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，以及国

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权监管

部门的批复及同意，因此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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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

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。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

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年 2 月 14日 

 


